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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8/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8_AF_81_E5_c80_318193.htm 中国证券业协会关

于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的风险提示公告 近来，随着国内证券市

场逐渐回暖，投资者的信心逐步恢复，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

乘机编造虚假信息，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兜售所谓“原始股

”、“将在海外上市的股票”等，诱骗群众购买。此类侵害

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活动（

以下简称“非法证券活动”）在部分地区有所抬头。据举报

，相当部分涉嫌非法发行股票的企业来自陕西、四川、黑龙

江等地，且有向全国蔓延之势。这些行为导致投资者不断上

当受骗，涉嫌金融诈骗，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金融安全。非

法证券活动是证券监管部门和各级人民政府严厉打击的违法

犯罪行为。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增强投资者风险防

范意识，特作如下提示： 一、投资者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

法律保护。《证券法》第十条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非公开发行证券，不

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违反规定的，属

于《证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变相公开发行行为，如

数额巨大，构成《刑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擅自发行股

票罪。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

活动取缔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

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投资者一定要有自我保



护意识，千万不要抱侥幸心理。这种所谓的“原始股”、“

将在海外上市的股票”等完全是骗局。 二、投资者应到依法

设立的证券交易所进行证券投资。根据《证券法》第三十九

条规定，“依法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应

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者在国务院批准的其

他证券交易场所转让”。现阶段，我国合法的证券交易场所

是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

让系统，投资者应在上述场所进行证券投资。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